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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15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6年4月21日，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深交所” ）下发的《关于对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 42�号）。 深交所就公司2015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查，

现就深交所审查过程中发现需关注的事项回复如下：

一、 你公司2013-3015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39,875.79万元、42,

813.43万元、-21,146.10万元，2013-2015年度实现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6,643.09万元、

-26,420.97万元、-66,869.34万元， 请详细说明净利润下降以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存

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公司说明：

1、2013年至2014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429,729.75万元、50,0694.28万元，同比增长了

14.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为39,875.79万元和42,813.43万元，同比增长了7.36%，收入

增长幅度与利润增长幅度基本相符，不存在较大差异。

2015年公司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146.10万元， 与2013年、2014年相比有

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主要原因是：

（1）2015年，从外部环境而言，国内经济处在调结构、转方式阶段，经济增速放缓。 对于房地产

行业而言，开发商拿地面积大幅度缩减以及新开工面积降低，同时房地产项目的建设速度放缓，工

程施工和结算周期相对延长，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较以往有所上升。 对内而言，2015年公司内部

提出了对传统业务板块进行升级管理与改革，从过去基于业务的生产线管控转变为平台式生态链

管理，减少架构层级，进行扁平化管理。 但鉴于公司内部管理改革在2015年底才完成，改革后的效

益释放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2015年，公司新签订单总量相对减少，工程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16.90%，设

计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 29.19%。 工程业务毛利、设计业务毛利较去年同期均出现一定程度下滑。

受工程业务、设计业务收入和毛利同时下滑的综合影响，导致公司2015年的净利润减少约2.68亿。

（2）2015年，公司为了加快完成转型升级，着力打造“泛规划设计” 能力。继2012年度取得贝尔

高林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尔高林” ）30%的股权后，2015年12月，公司完成对贝尔

高林50%股权的收购，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贝尔高林80%股权，实现控股。 由于该交易为

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30%股权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

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公司为此确认投资收益-2.64亿元,�使公司的净利润减少了2.64亿。

2、2013-2015年度该公司实现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6,643.09万元、-26,420.97万

元、-66,869.34万元，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数，且2015年较2014年减少了40,448.37万元的主

要原因是：

（1）一方面随着国家对房地产企业的不断调控和规范，国内房地产商的现金管理逐渐收紧，

信用期加长；另一方面由于园林行业供应链规模化程度较低，公司对上游供应商的付款条件无法

实现与甲方的付款条件保持同一水平，故传统园林业务的垫资额随着项目承接数量的增多也在不

断增加。

（2）随着公司承接的市政项目不断增加，市政项目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等前期支出也

相应增多。 市政业务存在施工周期长、结算流程复杂、结算周期长等特点，加上现有金融保障模式

的不成熟，使市政项目的垫资金额随着工程进度的推进逐渐加大。

（3）2015年公司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加快推进与甲方的结算工作， 虽然2015年营业收入较2014

年整体下滑了12.11%，但营业回款额比2014年增加了1.21亿元。 与此同时，由于公司在2015年大力

推进工程板块管理改革，当期在加快了对甲结算工作的同时，我们与供应商的结算工作也相应加

快。 加之整个行业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增长迅速，故2015年工程成本现金支出比2014年增加了3

亿。

二、你公司2013-2015年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138,541.52万元、186,713.66万元、226,813.47万元，

请详细说明应收账款余额上升的原因，并请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以及公司重大在

手合同的收款情况是否和合同约定的收款模式一致，如有差异，请说明差异原因。

公司说明：

1、公司应收账款的主要内容为提供劳务及销售商品等经营活动引起的债权，应收账款的类型

主要分为：应收工程客户款、应收苗木客户款、应收设计客户款，其形成原因主要是结算时间差和

结算业务模式差异，为企业正常经营造成的情形。

2013年-2015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类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应收账款内容

2013.12.31 2014.12.31 2015.12.31

账面余额 比例

（

%

）

账面余额 比例

（

%

）

账面余额 比例

（

%

）

工程业务客户

1,380,484,372.54 91.31 1,904,997,653.41 92.23 2,101,978,501.37 81.21

设计业务客户

99,750,422.32 6.60 136,447,991.16 6.61 276,817,588.28 10.69

苗木业务客户

26,897,557.68 1.78 21,285,736.86 1.03 206,086,896.62 7.96

其他业务客户

4,604,757.18 0.31 2,798,611.25 0.14 3,426,437.93 0.13

合计

1,511,737,109.72 100 2,065,529,992.68 100.00% 2,588,309,424.20 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3年-2015年公司主要应收账款80%以上由工程业务客户产生。 各类客户

占比变化较稳定，无异常变动。 2014年应收账款余额的上升主要来源于工程业务应收账款余额的

上升。 2015年应收账款余额的上升来源于公司三大业务板块。

（1）应收账款余额上升的主要原因

1）工程业务：

①受项目结算方式影响

商业地产工程项目：公司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款的结算方式一般约定为合

同签订后，建设单位支付合同价款的10%-20%作为预付款；工程推进过程中，进度款支付至完成工

程量的60%-80%（即按照双方确认的工程进度对应工程造价的60%-80%）；竣工验收后支付至80%

-90%；结算后支付至合同价的90%-95%；质保期（通常为一年或两年）满后支付余下的5%-10%的

余款至100%。

市政工程项目：市政工程项目由分为一般市政项目和BT类市政项目，其中一般市政项目的结

算方式基本与商业地产项目一致，但进度款的支付比例比商业地产低20%-30%；而BT类项目的结

算方式是施工过程中没有进度款支付，项目竣工验收后才开始支付工程款。

因工程结算与支付存在时间差以及存在质保金，故产生应收工程款，而且随着公司工程项目

的不断增多， 工程应收款呈增长趋势， 公司2013年-2015年工程类项目新签合同项目个数分别为

473个、605个、534个，工程项目个数的增多以及合同金额的增加导致了工程应收款的增加。

②受市场经济环境影响，各种复杂的经济因素及竞争手段造成部分合同延迟结算、加长了付

款周期，也是应收账款形成的因素之一。

2）设计业务：2015年设计业务应收账款余额上升，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贝尔高林，该公司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3）苗木业务：2015年苗木业务应收账款余额上升，主要是公司为实现去库存、轻资产化的战略

目标，销售了库存苗木所致。

2、2013年-2015年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1）公司应收账款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5.00%

1－2

年

10.00%

2－3

年

20.00%

3－4

年

50.00%

4－5

年

100.00%

5

年以上

100.00%

（2） 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进行账龄分析，2013年-2015年按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坏账准备如

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13.12.31 2014.12.31 2015.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金额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金额 金额 比例

（

%

）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117,204.24 5,860.21 111,344.03 80.37% 149,857.44 7,492.87 142,364.56 79.08% 161,588.27 8,079.41 153,508.86 69.03%

1-2

年

（

含

2

年

）

21,325.18 2,132.52 19,192.66 13.85% 29,165.87 2,916.59 26,249.28 14.58% 57,733.68 5,773.37 51,960.32 23.36%

2-3

年

（

含

3

年

）

8,804.19 1,760.84 7,043.35 5.08% 10,718.33 2,143.67 8,574.66 4.76% 16,751.33 3,350.27 13,401.06 6.03%

3-4

年

（

含

4

年

）

1,922.95 961.48 961.48 0.69% 5,692.89 2,846.44 2,846.44 1.58% 7,032.60 3,516.30 3,516.30 1.58%

4-5

年

（

含

5

年

）

779.49 779.49 0.00 0.00% 1,634.23 1,634.23 0.00 0.00% 4,965.62 4,965.62 0.00 0.00%

5

年以上

1,137.65 1,137.65 0.00 0.00% 1,815.92 1,815.92 0.00 0.00% 2,800.09 2,800.09 0.00 0.00%

合 计

151,173.71 12,632.19 138,541.52 100.00% 198,884.66 18,849.71 180,034.95 100.00% 250,871.60 28,485.06 222,386.54 100.00%

公司2013年-2015年应收账款净额中，1-2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应收账款账面净额90%以上，应

收账款回款风险较低。 公司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净额占比在2%以下，占比较少，且已经充分考虑了

回款风险。

（3）公司对应收账款按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的同时，对一些进入诉讼程序、未来回款存在

风险的应收账款根据采取了单项计提坏账的方法，充分考虑了回款风险，截止到2015年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项目如下：

应收账款

（

按单位

）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辽宁大德现代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49,481,402.99 24,740,701.50 50.00%

逾期并涉及诉讼

苏州炜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4,740,740.55 4,740,740.55 100.00%

逾期并涉及诉讼

浙江三联集团有限公司

3,495,047.00 3,495,047.00 100.00%

逾期并涉及诉讼

丽江金林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3,898,570.46 1,949,285.23 50.00%

对方的项目开发计划不确

定

。

合计

61,615,761.00 34,925,774.28 -- --

3、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重大在手合同收款情况及合同履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累计确认收入 累计收款 应收款余额 收款情况说明

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

1-4

期工程

62,400 47,689.08 11,690.57 12,957.68

该项目应收款确认和合同约定收款模式

一致

，

目前存在结算延期情况

,

正与甲方

积极推进结算及多渠道收款

。

潍坊市滨海经济开发

区建设工程

65,000 65,631.14 19,187.14 -11,417.07

该项目收款情况和合同约定收款模式有

差异

，

2013

年项目甲方

“

潍坊滨海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

以阳光会所整体实物资产

和滨海职工家园小 区

13

、

14

号楼剩 余房

产总价 格合计人 民 币

139

，

675

，

120.00

元

抵偿了部分工程款

，

房产价值和收款总

额已经超出了已确认的应收账款金额

。

从化风云岭主体公园

建设一期项目

2,446.32 2282.14 1,600.35 -452.29

该项目收款情况和合同约定收款模式基

本一致

，

已收款额已经超出了应收款额

。

增从

-

街北高 速 互 通

立交从化白岗田出入

口景观绿化工程

663.45 589.10 398.07 14.30

该项目收款情况和合同约定收款模式基

本一致

。

从化市街口城区流溪

大桥段生态园林带建

设设计施工工程

1,399.80 1105.96 774.43 -25.96

该项目收款情况和合同约定收款模式基

本一致

，

已收款额已经超出了应收款额

。

兴业环城大道绿化设

计施工项目一期

43,236.96 35138.04 12,120 0

该项目收款情况和合同约定收款模式基

本一致

。

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

生态景观及配套设施

建设

-

移交

BT

项目

39,727.05 28293.98 4,034.89 19,141.91

该项目收款情况和合同约定收款模式一

致

，

应收款余额为未到回购期的投资款

及利息

。

建国大道第一标段景

观工程

17,865.72 11607.36 4,642.94

该项目应收款确认和合同约定收款模式

一致

，

存在项目收款延后现象

，

正在与政

府积极沟通收款事 宜

，

2016

年已经回 款

600

万元

。

郑东新区龙湖生态绿

化建设一期施工一标

段项目

17,526.35 12081.10 977.28 -10.58

该项目收款情况和合同约定收款模式基

本一致

。

梅州城区半岛滨水公

园工程项目设计和施

工总承包

14,304.96 5,825.94 1,000 164.99

该项目收款情况和合同约定收款模式基

本一致

。

梅州城区马鞍山公园

工程项目设计和施工

总承包

20,563.38 1,960.56 296.62 1,990.15

该项目刚开始施工

，

财政评审还在审理

过程中

，

故工程预付款还未全部支付

，

公

司正与政府沟通

，

积极收款

。

吉首市创建国家级和

省级园林城市园林绿

化建设项目设计和施

工总承包

8,000 7115.91 400 2,802.16

该项目收款情况和合同约定收款模式基

本一致

，

2016

年回款

3240

万元

，

累计回款

额已经超出了应收余额

。

潍坊市滨海经济开发

区中央商务区景观工

程

BT

项目

77,596.21

我司与铁汉生态合作项目

，

50%

股比

50%

，

该项目我司不确认收入

，

确认联营公司投资收益

4272.18

万元

。

合计

370,730.20 219,320.31 52,479.35 29,808.23 -

公司重大在手合同基本上都是市政园林项目，通常为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结算付款体系较为

复杂，结算流程和结算时间较长。 受发包方工作效率、批款时间等影响，公司通常的收款时间较合

同约定期限存在一定的滞后，履约情况符合行业情况。

三、你公司2013-2015年存货余额分别为345,458.99万元、482,869.46万元、509,493.66万元，请按

照存货分类详细说明存货余额上升的原因以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并请按项目列示2015

年存货中重大“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变动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对应合同情况、合同

金额、确认收入及收款情况。 同时，请说明公司重大在手合同的结算情况是否和合同约定的结算

模式一致，如有差异，请说明差异原因。

公司说明：

1、公司存货分为房地产开发类存货和非开发类存货。 房地产开发类存货包括开发产品、开发

成本、出租开发产品；非开发类存货包括消耗性生物资产、原材料、低值易耗品、建造合同形成的已

完工未结算资产（即工程施工）、开发成本、包装物、劳务成本、周转材料、库存商品等；其中“消耗

性生物资产” 为苗木成本。

2、2013年-2015年公司存货中“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占比达90%以上，存货变

动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2014 2015

账面余额

跌价准

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

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

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 - - - - - - - -

周转材料

- - - 41.73 - 41.73 45.09 - 45.09

劳务成本

- - - - - - 123.43 - 123.43

库存商品

- - - 118.41 - 118.41 87.11 - 87.11

开发成本

- - - - - - 5,117.61 - 5,117.61

建 造 合 同 形

成 的 已 完 工

未结算资产

311,488.94 - 311,488.94 456,856.61 - 456,856.61 495,024.63 - 495,024.63

消 耗 性 生 物

资产

33,970.05 - 33,970.05 25,852.71 - 25,852.71 9,095.78 - 9,095.78

合计

345,458.99 - 345,458.99 482,869.46 - 482,869.46 509,493.66 - 509,493.66

存货中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2014 2015

累计已发生成本

665,474.88 919,558.22 1,089,880.87

累计已确认毛利

205,054.72 271,494.66 283,730.67

减

：

预计损失

0.00 0.00 0.00

已办理结算的金额

559,040.66 734,196.26 878,586.92

建造合同形 成的已完 工未结算资

产

311,488.94 456,856.61 495,024.63

公司存货余额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存货中“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余额上升所

致，而“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余额上升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 随着公司业务的增长， 项目越来越多，2013年在建项目有906个，2014年在建项目有1095

个，2015年在建项目达1291个，项目个数的绝对增加是工程施工余额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2）公司承接的市政BT项目工期较长一般3-5年，工程合同价款较大，未达到合同结算条款

之前，发生的建造服务费都在存货核算，因此市政项目体量不断增大也是工程施工余额增加的主

要原因之一。

3、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政策

消耗性生物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性资产》第二十一条的相关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

终了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虫害、

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使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或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可收

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生物资

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可变现净值和可收回金额，应当分别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1号—存货》和《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确定。

根据2013-2015年度各年末消耗性生物资产现场的盘点情况， 公司对于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日

常管理完善，存在遭受自然损害、病虫害、动物疫病侵袭等原因造成存货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

低于账面价值的情况极少，且公司对于因以上原因造成的存货损失，均在损失当年进行了存货的

报损处理。 公司不存在因以上原因造成的应计提但未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的销售定价政策是：消耗性生物资产的销售单价不能低于其出库单价，公司未存在售价

低于出库单价的情况， 不存在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或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减值的情况，

无需计提跌价准备。

综上所述，公司在报告期内无需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跌价准备。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工程施工余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第二十七条的相关规定，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

总收入的，应当将预计损失计提跌价准备，并确认为当期费用。

经对2013年-2015年的工程项目进行核查，未发现存在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收入的情况，依据

准则的相关规定，报告期内无需对合同相关的工程施工余额计提跌价准备。

综上（1）、（2），公司在2013年-2015年内无需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4、重大“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累计已发生成本

+

累计

已确认毛利

累计工程结算 累计工程施工余额

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

1-4

期工程

62,400 47,689.08 23,760.00 23,929.08

潍坊市滨海经济开发区建设工程

65,000 65,631.14 6,244.25 59,386.89

从化风云岭主体公园建设一期项目

2,446.32 2,282.14 1,141.07 1,141.07

增从

-

街北高速互通立交从化白岗田出入口景观

绿化工程

663.45 589.10 412.37 176.73

从化市街口城区流溪大桥段生态园林带建设 设

计施工工程

1,399.80 1,105.96 748.47 357.49

兴业环城大道绿化设计施工项目一期

43,236.96 35,138.04 12,120.00 23,018.04

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配套设施建设

-

移交

BT

项目

39,727.05 28,293.98 23,176.80 5,117.18

建国大道第一标段景观工程

17,865.72 11,607.36 4,642.94 6,964.42

郑东新区龙湖生态绿化建设一期施工一标段 项

目

17,526.35 12,081.10 966.70 11,114.40

梅州城区半岛滨水公园工程项目设计和施工 总

承包

14,304.96 5,825.94 1,164.99 4,660.95

梅州城区马鞍山公园工程项目设计和施工总 承

包

20,563.38 1,960.56 1,862.52 98.04

吉首市创建国家级和省级园林城市园林绿化 建

设项目设计和施工总承包

8,000 7,115.91 3,202.16 3,913.75

合计

370,730.20 219,320.31 79,442.27 139,878.04

公司重大在手合同的结算情况与合同约定的结算模式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情况。

四、你公司2013-2015年末长期应收款余额分别为4,898.93万元、17,519.51万元、51,121.47万元，

请详细说明长期应收款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以及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说明：

1、公司2013年-2015年长期应收款余额明细表如下：

工程项目辅助核算名称

2013

年发生额

2014

年发生额

2015

年发生额

期末余额 期末余额 期末余额

七彩明珠旅游区建设园林工程

3,432.00 3,306.00 5,880.00

徐州高铁置业新泉佳苑等定销房项目景观

BT

工程

1,731.88 1,397.29

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其配套工程建设

1,014.50 11,593.38 19,141.91

泗洪县早陈河风光带

（

双沟路

—

濉河路

）

两岸绿化景观工程

BT - 1,102.03

遂宁世界荷花博览园核心区

（

圣莲岛

）

建设项目

（

绿化

、

景观

、

道路及

铺装

、

附属管网工程及配套设施

）

施工投融资

BT

- 4,228.86

沂水县月澜湾市政景观工程

（

二标段

)BT - 1,770.75

鞍山市鞍山路

（

通海大道至汇园大道

）

四标段

、

建国大道

（

鞍海路与建

国大道交叉点至大屯老道

）

第一标段景观工程

BT

- 4,642.94

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

452.43 888.25 12,957.68

合计

4,898.93 17,519.51 51,121.47

公司长期应收款主要核算BT项目确认的应收建造款、 投资收益、 资金利息等款项， 因为

2013-2015年期间公司承接部分BT项目已陆续完工并依据合同结算条款确认项目回购款， 故长期

应收款期末余额增长。

2、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政策及计提情况

（1）BT项目坏账政策：BT�项目涉及的长期应收款原则上不计提坏账准备， 如有确凿证据表

明不能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则按其不可收回的金额计提坏账准备。

（2）应收款项中涉及市政（BT）施工项目的，如履约保证金、垫付款及其他款项，适用BT项目

计提坏账准备方法（原则上不计提，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不能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则按其

不可收回的金额计提）。

（3）BT项目长期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说明

BT项目的建设及回购期周期较长，一般长达3—5年，公司根据合同条款的约定进行单项测试，

在项目回收期确定未来可流入的现金与应收款的差异，据此计提坏账准备。 经测试，公司报告期内

无需对长期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五、2015年末，你公司无形资产余额为21,139.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0.36%，商誉期末余额

为58,511.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53.81%，请补充披露公司确认大额无形资产以及商誉的合理

性，并提示风险。

公司说明:

1、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无形资产明细表如下：

项目 年初账面价值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年末账面价值

土地使用权

39,595,314.30 1,379,242.34 38,216,071.96

专利权

170,000.03 39,999.96 130,000.07

办公软件

8,238,460.82 4,317,718.03 3,155,019.24 9,401,159.61

商标权

163,649,390.39 5,038.34 163,644,352.05

合计

48,003,775.15 167,967,108.42 4,579,299.88 211,391,583.69

2015年度公司无形资产增加主要是新增商标权163,644,352.05元。 新增的商标权中通过企业合

并形式增加的金额为163,498,240.39元，包括：（1）本期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贝尔高林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商标权价值144,000,000.00元；（2）本期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World� Focus�

(Hong� Kong)� Limited持有的商标权价值19,498,240.39元。

2、无形资产确认过程及合理性说明

（1）2015年11月，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棕榈园林（香港）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贝尔高林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的50%股份以及汇锋（香港）有限公司World� Focus� (Hong� Kong)� Limited100%股份

的股份转让协议》，公司收购贝尔高林50%股权后，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于2015年8月21日出具《棕榈园林（香港）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贝尔高林国际（香港）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0639号），按收益现值法-净利润

分成法确认贝尔高林持有的商标权在收购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44,000,000.00元。 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的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取得的无形资产应以

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量，而且合并中确认的无形资产并不仅限于被购买方原已确认的无形资

产,只要该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购买方就应在购买日将其独立于商誉确认为一项

无形资产。 故公司对其确认无形资产144,000,000.00元。

（2）2015年11月，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棕榈园林（香港）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贝尔高林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的50%股份以及汇锋（香港）有限公司World� Focus� (Hong� Kong)� Limited100%股份

的股份转让协议》，公司取得World� Focus� (Hong� Kong)� Limited100%股份，纳入合并范围。 对于

World� Focus� (Hong� Kong)� Limited持有的商标权按账面价值19,498,240.39元纳入合并，合并过程

未进行评估增值。

3、截止2015年12月31日商誉明细表如下：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企业合并形

成的

本期减少处

置

期末余额

英德市锦桦园艺发展有限公司

7.71 7.71

棕榈建筑规划设计

（

北京

）

有限公司

33,362,701.79 33,362,701.79

广州园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088,634.86 17,088,634.86

贝尔高林国 际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World Focus

(Hong Kong) Limited

534,667,420.90 534,667,420.90

合计

33,362,709.50 551,756,055.76 585,118,765.26

4、商誉确认过程及合理性说明

（1）2015年6月，公司与广州德园创投资有限公司、马超签署《关于广州园汇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以现金方式收购广州园汇100%股权， 股权的收购价格为人民币13,000,

000.00元。 该交易价格综合考虑2015年4月30日的净资产和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资评

报（2015）沪第0591号《评估报告》中所确定评估结果，经双方协商确定。

合并日，公司购买广州园汇100%股权支付的合并成本为13,000,000.00元，超过可享有的广州园

汇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4,088,634.86元的差额17,088,634.86元确认为商誉。

（2）2015年11月24日，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棕榈园林（香港）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贝尔高林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的50%股份以及汇锋（香港）有限公司World� Focus� (Hong� Kong)� Limited100%股

份的股份转让协议》，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总转让价为港币570,000,000.00元，其中：首笔对价为

港币450,000,000元，剩余对价港币120,000,000.00元将在棕榈园林（香港）有限公司指定的审计师完

成2015-2017年目标集团的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之三个月内， 根据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按照约

定方式进行支付。 根据现值法折现计算本次股权收购价为港币555,215,992.02元， 按2015年12月31

日汇率折算为人民币465,148,853.80元。

本次收购之前，棕榈园林（香港）有限公司原持有贝尔高林国际（香港）有限公司30%股权，本

次增持贝尔高林50%股权并实现控制，形成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对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于购买日重新计量的公允价值为258,

964,617.78元。 所以公司取得贝尔高林国际 （香港） 有限公司的80%股份和World� Focus� (Hong�

Kong)� Limited100%股份的合并成本为724,113,471.58元。

合并日， 公司可享有贝尔高林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169,947,810.29元及World� Focus� (Hong�

Kong)� Limited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19,498,240.39元。 合并成本大于购买日享有被合并方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534,667,420.90元确认为商誉。

5、风险提示

受宏观经济及市场环境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公司所收购的企业未来能否实现相关业绩承诺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未来可能存在计提商誉减值的风险，敬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六、请详细说明你公司“PPP/EPC” 模式项目的的具体运作方式、主要风险以及会计核算方

法。

公司说明：

1、公司目前签署的PPP/EPC项目合同情况

（1）公司目前已签署的PPP项目合同为：与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签署的《畲江园区服务配

套项目及梅县区城市扩容提质工程PPP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项目合同》，项目投

资金额为14.22亿元。 截止2015年12月31日，项目尚未开始运作，尚未确认收入。

（2）公司目前已签署的EPC项目合同为：与吉首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签署的《吉首市创建国家

级和省级园林城市园林绿化建设项目设计和施工总承包合同（EPC）》，合同金额8,000万元，吉首

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是吉首市人民政府的下属职能机构，代表吉首市人民政府与公司签订具体工程

建设合同。 截至2015年12月31日，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7,115.91万元。

2、根据目前公司已签署的PPP、EPC项目，其运作模式大致如下：

（1）梅州PPP项目运作模式

公司作为“畲江园区服务配套项目及梅县区城市扩容提质工程PPP项目” 中标联合体牵头人

单位以及社会资本投资人，与梅县区人民政府签订《PPP合同》，与政府出资方代表梅州市梅县区

梅丰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 由项目公司具体负责PPP项目的投资、融

资、建设及运营维护等工作。 公司通过出资和借款的方式，对项目公司进行投入，在项目建设期和

运营期内，公司（或项目公司）行使项目业主的权利。

根据公司与梅县区人民政府签订的《PPP合同》，项目合作期限为10年，其中建设期为各子项

目开工之日起2年，维修养护期为各子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8年。 合作期内，项目完工并符合移

交条件的，将项目资产及其相关权利全部移交给梅县区人民政府或其指定部门；公司出资的资本

金将在项目移交后按照程序依法进行减资退回，并收回相应的借款；合作期满后项目公司将履行

正常注销清算程序并收回剩余投资。

（2）吉首EPC项目

吉首EPC项目的具体运作方式是设计、施工一体化，工程金额的45%作为进度款支付，余下部

分在工程竣工验收后3年内分期支付。 EPC项目收入确认将设计收入、工程收入分开确认，会计核

算方式与常规的设计业务、工程业务无差异。

3、PPP项目会计核算模式将会根据项目的特点参考BOT业务的项目核算方式。

根据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第五、（二）与BOT业务相关会计核算方法如下:

建造期间，项目公司对于所提供的建造服务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

确认相关的收入和费用。 基础设施建成后，项目公司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确

认与后续经营服务相关的收入。

建造合同收入应当按照收取或应收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 并分别以下情况在确认收入的同

时，确认金融资产或无形资产：

（1）合同规定基础设施建成后的一定期间内，项目公司可以无条件地自合同授予方收取确定金

额的货币资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 或在项目公司提供经营服务的收费低于某一限定金额的情况

下，合同授予方按照合同规定负责将有关差价补偿给项目公司的，应当在确认收入的同时确认金

融资产，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处理。 项目公司应根据已

收取或应收取对价的公允价值，借记“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等科目，贷记“工程结算” 科目。

（2）合同规定项目公司在有关基础设施建成后，从事经营的一定期间内有权利向获取服务的对

象收取费用，但收费金额不确定的，该权利不构成一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项目公司应当在确

认收入的同时确认无形资产。 项目公司应根据已收取或应收取对价的公允价值，借记“无形资产”

等科目，贷记“工程结算” 科目。

建造过程如发生借款利息，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的规定处理。

项目公司未提供实际建造服务，将基础设施建造发包给其他方的，不应确认建造服务收入，应当

按照建造过程中支付的工程价款等考虑合同规定，分别确认为金融资产或无形资产。

七、报告期内，你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园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处于亏损状态，请结合子公司

的主营业务及发展战略说明子公司亏损的具体原因，并请详细说明报告期内公司未对因收购广州

园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原因。

公司说明：

1、公司2015年收购广州园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园汇” ）100%股权时，主要考

虑（1）通过广州园汇获取苗木资源，提升苗木采购环节的效率，降低苗木采购成本；可以减少对苗

圃的投入，实现公司苗木的轻资产化运作。 （2）此次收购广州园汇，公司从苗木领域开始实施“互

联网+园林传统行业” ，有利于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深化和提升劳动生产率，

符合公司“3+1” 的战略发展需要。 （3）广州园汇电子商务平台具有较强的外延性，具有非标产品

交易平台的运营经验和自主信息技术产品体系。 广州园汇计划推行的盆栽电商、绿地传媒业务既

具有园林行业相关性，又能促进公司对相关业务的有效扩展。

因为园林电商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缺少行业标准和规范；目前存在的园林电商企业较多且

竞争激烈；园林电商企业普遍处于前期投入阶段，收入来源分散且收入偏小，广州园汇2015年处于

亏损状态，未来收入与盈利能否实现稳定增长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广州园汇商誉的形成原因

2015年6月，公司与广州德园创投资有限公司、马超签署《关于广州园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 约定以现金方式收购广州园汇公司100%股权， 股权的收购价格为人民币13,000,

000.00元。 该交易价格综合考虑2015年4月30日的净资产和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资评

报（2015）沪第0591号《评估报告》中所确定评估结果，经双方协商确定。

公司购买广州园汇100%股权支付的合并成本为13,000,000.00元， 超过可享有的广州园汇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4,088,634.86元的差额17,088,634.86元确认为商誉。

3、广州园汇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及结果

公司将广州园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认定为一个资产组，期末对该资产组估计可收回金额及资

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分析，依据未来五年财务预测和折现率计算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资评报（2015）沪第0591号《评估报告》预测广州园汇

2015年5月-12月实现的净利润为-642.54万元，预测的现金流量为-939.70万元。 广州园汇实际2015

年7月-12月实现净利润为-2,612,759.27元，2015年7月-12月实际现金流为-1,381,728.91元，经测试

资产组组合可回收金额大于其账面价值，故该项商誉不计提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43� � �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6-025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管道工业签署整体搬迁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洲管道"）全资子公司浙

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道工业"）与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政府、湖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关于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整体拆迁的框架协议》，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签署背景

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位于湖州开发区杨家埠工业区霅水桥路南侧、 辛子精工西

侧，土地面积为334亩（工业用地），房屋建筑面积约7.6万平方米。 因国家重点工程商合杭铁

路建设，需要对浙江金洲管道工业有限公司进行整体拆迁。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政府（丙方）、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甲方）、浙江金洲管

道工业有限公司（乙方）三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对本次拆迁有关事宜达成

一致意见，并签署整体拆迁框架协议。

二、协议主要内容

1、本次拆迁明确为整体拆迁，补偿范围包括管道工业现有土地、房产和生产性设备设施

等资产（含不可直接移动辅助设备设施和地下工程），以及管道工业整体拆迁新建完工周期

内的经营性损失。 甲方承诺督促评估单位尽快提交全部的管道工业评估报告草案，经勘误、

修正补充后通过甲乙双方审定并签订正式拆迁补偿协议， 拆迁补偿款总额和支付方式待拆

迁评估结束后签订正式拆迁补偿协议时确定。

2、管道工业搬迁安置用地选址在丙方行政区域临港工业园内并得到丙方确认，指标及

供地由丙方负责解决，面积为334亩，地块性质为工业用地，分期供地。 其中首幅用地约101亩

由丙方提请湖州市人民政府协调并尽快完成供地，管道工业随后启动新厂房建设工作。

3、搬迁安置用地的建设由管道工业自行负责。

4、本协议签订后，甲方预付6000万元作为管道工业搬迁安置首幅用地购地款及新厂房建

设启动资金。

5、本协议签订并在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6000万元首付款后，在尽量不影响乙方正常生产

及安全的前提下， 乙方承诺允许商合杭铁路施工企业进入位于乙方厂区内的施工周期较长

的3个作业点施工，并做好安全可靠的临时围护措施。

6、如上述3个作业点施工完毕后，甲乙双方仍未达成正式拆迁补偿协议，甲方同意落实

施工企业自行撤出施工队伍直至达成协议后方可再次进场施工。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拆迁土地为公司IPO项目之一"年产8万吨高频直缝电阻焊管项目"，该项目承诺

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9,726.30万元，实际投资9,726.30万元，于2010年8月份投产。

2、管道工业拆迁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拆迁事宜，缩短拆迁重建期限，降低拆迁带

来的生产停顿。

3、管道工业获得的拆迁购地款及新厂建设资金，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积极

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框架协议，未尽事宜，以最终签订的正式拆迁补偿协议为准。

2、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合作事项开展情况，及时履行相

应的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04� � �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2016-028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3月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160161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并要求在3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

交书面回复意见。

收到《反馈意见》后，公司立即与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 中提出的相关

问题进行了讨论与研究。 由于拟在本次反馈意见答复的同时补充 2015年年报数据，因此工作

量较大，为切实稳妥做好反馈意见回复工作，经公司、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审慎协商，公司

及保荐机构于2016年3月29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延期回复申请。

目前，公司已会同各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所涉及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现

按规定公开披露反馈意见回复。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将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

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04� � �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2016-029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欣丝绸"） 于2016年3月2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

见通知书》（160161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现将最近五年

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

（一）公司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措施

2016年1月16日，公司披露《关于对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的公告》，因对应收账款账龄

分析错误和对非经常性损益确认错误， 公司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并追溯调整2015年第三季度

报告，减少总资产357.69万元，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7.69万元，减少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48.30万元，分别占更正后财务数据的0.17%、16.74%和

43.33%。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2.1条和第

2.5条的规定。 2016年1月26日，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浙江嘉欣丝绸股份

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6］第15号）。

（二）整改措施

公司收到监管函后，高度关注并立即采取调查研究，上述问题的出现主要因相关部门人员

缺乏经验，工作不够细致认真所致。 对此公司采取了如下整改措施：

公司组织证券部、财务部及子公司等相关人员，对2015年3季度报表编制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了交流和总结，并针对相关账务处理、财务核算重难点、会计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培训，强化

财务管理工作，减少会计核算的差错。

同时，公司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的沟通机制，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工作。 公司要求员工进一

步加强对于《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强化相关人员对于

信息披露工作的认识；要求各部门在处理涉及信息披露的工作时，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进一步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水平和规范意识，保证信息披露工作制度有效执行。

二、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

况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措施

2015年11月30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国建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浙江晟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增持股票过程中因操作人员失误，将买单挂成卖单，后虽立即撤单，但是导致卖出400股，减

持金额为3,880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国建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晟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一行

为违反了中国证监会公告[2015]18号的精神，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

订）》第1.4条和3.1.8条的规定，并于2015年12月15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浙

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违规买卖股票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

［2015］第150号）。

（二）整改措施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国建在收到监管函后，高度重视，认真对该情况进行了调查总

结，出现上述问题主要是相关责任人员工作不够仔细认真，浙江晟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对相关

责任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要求其进一步加强对于《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4年修订）》、《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学习。 公

司将加强与实际控制人周国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沟通，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公司的规章制度，进一步提高合规意识，杜绝在今后出现类似问题。

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一）持股5%以上股东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喜雅"）受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监管措施、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罚的情况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嘉欣丝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在2015年4月8日至2015

年5月28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嘉欣丝绸股份25,005,237股，占嘉欣丝

绸总股本的6.34%。 凯喜雅在减持嘉欣丝绸股份比例达到5%时，未及时履行权益变动相关报告

和公告义务，在履行报告和公告义务前也未停止买卖公司股票。凯喜雅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4条、第11.8.1条的规定，于2015年6月1日收到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违规减持股份的监管函》（中

小板监管函[2015]第93号）。

同时，凯喜雅的上述超比例减持未披露和在限制转让期限内减持嘉欣丝绸股份的行为，违

反了《证券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及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

款"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报送的报告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及第二百零四条"违反法律规定，在限制转让期限内买卖

证券"所述违法行为。 凯喜雅于2015年12月25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2015]95号）。

（二）整改措施

公司与凯喜雅取得了沟通，凯喜雅立即对此事进行调查总结。 经其查明，在此次减持过程

中，适逢公司送股除权，由于凯喜雅操作人员对除权前后减持股份计算失误，致使在减持公司

股份比例达到5%时，未停止买卖公司股票。

该事件发生后，凯喜雅公司高层高度重视，诚恳接受监管函的批评和《限制交易决定书》

的相关要求。 凯喜雅表示将以此为诫，将加强对《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理解，不断提

升业务素质和责任意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

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吸取教训，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凯喜雅已就本次违规

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向嘉欣丝绸全体股东及广大投资者进行了致歉。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内无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 监管措施的

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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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收购华人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旗

下文化体育行业公司的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阳光股份，股票代码：000608）自2016年3月8日开市起停牌。

2016年3月15日，因明确该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6-L21），公司股票自2016年3月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已分别于3

月22日、3月29日、4月6日、4月13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L27、

2016-L30、2016-L33、2016-L34）。4月1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

牌公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4月20日，公司继续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6-L37）。

目前，有关各方仍在继续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正在进行中。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事项进展情况，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